附件5

视频拍摄制作要求
一、结题验收需提交2节课的视频，由申报团队录制完成，需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①课程思政融入的微课及说课视频必须由课程负责人本人出镜录制,应对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融合进行简单介绍，做到课程思政目标与学情准确、内容与策略科学、实施与成效得力、教学素养过硬、特色创新显著，视频时长不超过15分钟。

②教学实录要清晰呈现师生活动，授课时长40分钟。以上2段内容剪辑合成为1个视频。

二、视频拍摄须采用专用摄像设备，确保声音清晰、洪亮。

三、视频编辑格式。对多个摄像机拍摄的视频内容及交互式电子设备采集到的内容进行编辑，将多路视频文件编辑合成为一个视频文件，制作完成的视频文件要求格式为MP4，采用H.264/AVC (MPEG—4 Part10)编码格式压缩;分辨率为1280x720（高清16:9拍摄），码率为1024Kbps( lMbps），大小控制在1G左右。  

